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附民字第213號

原      告  顏有生

被      告  湯育慈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經原告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主張：被告將其名下之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

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詐欺集團以詐術詐欺原告，致原告陷

於錯誤，因而匯出新臺幣（下同）42萬元至被告上開中華郵

政帳戶內，詐欺集團成員遂指示被告提領款項後，交付予不

詳詐騙集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2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㈡前項判決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

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

事訴訟法第488條定有明文。復按「附帶民事訴訟」原本為

民事訴訟程序，為求程序之便捷，乃附帶於刑事訴訟程序，

一併審理及判決；申言之，在刑事訴訟中，因有訴訟程序可

資依附，是以隨時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在辯論終結之

後，已無「訴訟」可言，自不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須

待提起上訴後，案件繫屬於第二審時，始有「訴訟」程序可

資依附，始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法第488條

規定其故在此。又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

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被告被訴洗錢防制法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定於同年3月17日

宣判，原告固於114年2月17日具狀向本院提起附帶民事訴

訟，此有卷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戳章可

稽，然原告既係在上開刑事案件之辯論終結後，至尚未宣判

前之此段期間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此段期間既尚

未宣判，檢察官或被告自無從就該案件提起上訴，揆諸首揭

法律規定與說明，原告提起本訴自非合法，自應予判決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

駁回。又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仍得於本案刑事判決

上訴第二審後，直接向第二審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惟須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提起），或另依民事訴訟

程序起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8條但書、第502條第1項，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俞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孟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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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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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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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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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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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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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附民字第213號
原      告  顏有生
被      告  湯育慈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主張：被告將其名下之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詐欺集團以詐術詐欺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因而匯出新臺幣（下同）42萬元至被告上開中華郵政帳戶內，詐欺集團成員遂指示被告提領款項後，交付予不詳詐騙集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前項判決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定有明文。復按「附帶民事訴訟」原本為民事訴訟程序，為求程序之便捷，乃附帶於刑事訴訟程序，一併審理及判決；申言之，在刑事訴訟中，因有訴訟程序可資依附，是以隨時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在辯論終結之後，已無「訴訟」可言，自不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須待提起上訴後，案件繫屬於第二審時，始有「訴訟」程序可資依附，始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法第488條規定其故在此。又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被告被訴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定於同年3月17日宣判，原告固於114年2月17日具狀向本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此有卷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戳章可稽，然原告既係在上開刑事案件之辯論終結後，至尚未宣判前之此段期間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此段期間既尚未宣判，檢察官或被告自無從就該案件提起上訴，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說明，原告提起本訴自非合法，自應予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又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仍得於本案刑事判決上訴第二審後，直接向第二審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惟須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提起），或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起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8條但書、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3年3月17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俞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孟葳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附民字第213號
原      告  顏有生
被      告  湯育慈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經原告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主張：被告將其名下之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
    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詐欺集團以詐術詐欺原告，致原告陷
    於錯誤，因而匯出新臺幣（下同）42萬元至被告上開中華郵
    政帳戶內，詐欺集團成員遂指示被告提領款項後，交付予不
    詳詐騙集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2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㈡前項判決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
    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
    事訴訟法第488條定有明文。復按「附帶民事訴訟」原本為
    民事訴訟程序，為求程序之便捷，乃附帶於刑事訴訟程序，
    一併審理及判決；申言之，在刑事訴訟中，因有訴訟程序可
    資依附，是以隨時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在辯論終結之
    後，已無「訴訟」可言，自不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須
    待提起上訴後，案件繫屬於第二審時，始有「訴訟」程序可
    資依附，始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法第488條
    規定其故在此。又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
    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被告被訴洗錢防制法案件
    ，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定於同年3月17日宣
    判，原告固於114年2月17日具狀向本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此有卷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戳章可稽，
    然原告既係在上開刑事案件之辯論終結後，至尚未宣判前之
    此段期間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此段期間既尚未宣
    判，檢察官或被告自無從就該案件提起上訴，揆諸首揭法律
    規定與說明，原告提起本訴自非合法，自應予判決駁回。又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又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仍得於本案刑事判決上訴第
    二審後，直接向第二審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惟須於
    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提起），或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起訴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8條但書、第502條第1項，判決
如主文。
中華民國113年3月17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俞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孟葳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附民字第213號
原      告  顏有生
被      告  湯育慈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
一、原告主張：被告將其名下之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詐欺集團以詐術詐欺原告，致原告陷於錯誤，因而匯出新臺幣（下同）42萬元至被告上開中華郵政帳戶內，詐欺集團成員遂指示被告提領款項後，交付予不詳詐騙集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前項判決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事訴訟法第488條定有明文。復按「附帶民事訴訟」原本為民事訴訟程序，為求程序之便捷，乃附帶於刑事訴訟程序，一併審理及判決；申言之，在刑事訴訟中，因有訴訟程序可資依附，是以隨時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若在辯論終結之後，已無「訴訟」可言，自不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須待提起上訴後，案件繫屬於第二審時，始有「訴訟」程序可資依附，始得再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法第488條規定其故在此。又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113年度金易字第14號被告被訴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定於同年3月17日宣判，原告固於114年2月17日具狀向本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此有卷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戳章可稽，然原告既係在上開刑事案件之辯論終結後，至尚未宣判前之此段期間向本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此段期間既尚未宣判，檢察官或被告自無從就該案件提起上訴，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說明，原告提起本訴自非合法，自應予判決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又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仍得於本案刑事判決上訴第二審後，直接向第二審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惟須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之前提起），或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起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8條但書、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3年3月17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吳俞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孟葳



